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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4        证券简称：上海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05－021 
 

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东沟通与协商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海汽车）受非流通股

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书面委托办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事宜。公司于 2005年 9月 12日刊登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公
司董事会通过走访投资者、网上路演、投资者座谈会、电话会议、咨

询电话、电子邮件、传真、发放征求意见函等方式与投资者进行了交

流和沟通，投资者通过交流明确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并就方

案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公司在总结这些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同

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维持

不变，具体如下： 

一、对价安排 

以公司 2005年 9月 9日总股本 3,275,999,090股为基数，公司之
唯一非流通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上汽股份）拟向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10股支付 3.4股对价，
流通股股东将获得 334,151,907 股对价。在该等股份支付完成后，公
司的非流通股股份便获得上市流通权。方案的实施并不会影响公司的

资产、负债、股东权益、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但影响

公司的股本结构。 

二、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1）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在上海汽车相关股东会
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的两个月内，如果上海汽车的二级市场股

票价格低于 3.98 元，上汽股份将连续投入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按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每股 3.98 元价位申报买入上海汽车股票，累
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资金，除非上海汽车股票二级市场价格不
低于每股 3.98元或 10亿元资金用尽，期间如果累计购入上海汽车股
数达到其总股本的 5%，则需要根据《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增持社会公众股份的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

规定进行公告，并在公告二日后方可继续购入上海汽车股票。在增持

股份计划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上汽股份将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并将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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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上汽股份承诺将在股东大会上
提议并投赞成票：上海汽车今后三年的现金分红比例将不低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非累计可分配利润）的 50%。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05年 9月 21日复
牌。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详见 2005年 9月 1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9月 20日 


